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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HYD01-2021-0005

盐政办发〔2021〕36 号

海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印发关于海盐县企业股改上市若干政策的补充意见的

通 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县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各单位：

《关于海盐县企业股改上市若干政策的补充意见》已经县

委、县政府讨论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海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8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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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海盐县企业股改上市若干政策的补充意见

为更好地把握当前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机遇，进一步加快推

动全县企业股改上市（挂牌）的步伐，现在盐政办发〔2019〕57

号文件基础上，对股改上市政策进行补充。

1.鼓励企业新三板精选层挂牌。新三板企业进入精选层，首

发募集资金5000万元以上（含）1亿元以内的，在原有新三板挂

牌政策的基础上，再给予一次性奖励300万元；首发募集资金1

亿元以上（含）的，在原有新三板挂牌政策的基础上，再给予一

次性奖励500万元。上述奖励与新三板募集资金一次性奖励不重

复享受。精选层转板上市的，转板上市后按上市一次性奖励政策

给予差额补足。

2.鼓励企业扩大资本规模。拟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进行股改、

上市（挂牌）过程中，因企业权益转增资本（包括未分配利润、

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等转增股本）的，

个人和企业所形成的综合贡献给予全额奖励。拟上市（沪深交易

所主板、科创板、创业板上市及在境外上市）后备企业进行股改

上市过程中，企业原股东通过控股平台对企业增资，对用于增资

部分的企业分红所形成的个人综合贡献给予全额奖励。

3.鼓励招引上市、拟上市企业。境内上市公司将注册地迁入

我县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奖励。其中在迁入当年给予一

次性奖励200万元，并从企业迁入满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开始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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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年度地方综合贡献的80%给予奖励，连续奖励三年，奖励总

额不超过800万元。股权投资机构、县内上市公司及其他各类社

会主体直接参与投资的，并推动县外优质企业在海盐落地且该企

业三年内成为海盐拟上市后备企业，对引进该企业的股权投资机

构、县内上市公司及其他各类社会主体中的直接参与团队（团队

成员不超过3人）或个人（以下简称“引荐人”）给予最高不超过

1000万元奖励（引荐人不得为该后备企业的实际控制人）。其中

在企业辅导备案、上市申请报中国证监会（或交易所）被受理、

成功上市环节分别给予100万元、100万元、20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

在企业上市后，按企业上市之日起20个交易日平均市值的0.5‰

给予引荐人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按不超过600万元，且不超过企

业上市前5年累计地方综合贡献的80%。

4.鼓励限售股在我县解禁。对我县上市和新三板企业自然人

原始股东（含有限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）在海盐证券营业部开户

并办理限售股转让，给予其个人综合贡献80%的奖励。县外上市

和新三板企业自然人股东（含有限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）来海盐

办理限售股权转让的，参照上述标准奖励。对我县上市企业和新

三板企业法人股东（持股平台）限售股解禁转让后分红的，给予

其形成个人综合贡献80%的奖励。

本政策中1、3条中的一次性奖励不受该企业当年对我县的地

方财政贡献限制，奖励年限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计算。《关于印

发海盐县企业股改上市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盐政办发〔2019〕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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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第（一）条、第（十四）条同时废止，其他股改上市有关政

策条款仍按盐政办发〔2019〕57号文件执行。

5.本政策自 2021 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县监委，

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海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16 日印发


